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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 增强高质量发展

新动能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引导科技领军企

业积极发挥“出题人”“阅卷人”“答卷人”作用，加大基

础研究投入，持续提升企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，市科

委联合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教委、市国资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统

计局等部门研究起草形成了《上海市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

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若干措施》”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上海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加大，但总量还有

待提升，特别是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为更好

落实国家部署要求，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创新策

源功能为导向，以优化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结构为目标，通过

政府引导和服务保障，结合上海企业发展实际，致力于更好

地激发企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活力，在制度层面提出鼓励

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措施，拟制订《若干措施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围绕企业基础研究决策、投入、组织、创

新生态等方面，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共 9 条：

1.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布局和组织实施中的重要作

用，共有 3 条：一是支持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决策咨询。健全

企业参与科学决策的长效机制；提高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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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中企业专家的比例，对于面向产业发展的应用基础研究项

目，更多采纳企业评价。二是支持企业与政府深入实施“探

索者计划”。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吸纳更多科技领军企

业加入。三是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合作。支持本市高

校联合企业建设协同创新中心，政府、企业按照 1：1 比例

共同出资，围绕行业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开展应用为导向的

基础研究。

2.着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，共有 2 条：

一是支持企业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力度。对具有较强科技

创新实力、有较大基础研究投入的企业，每年按标准给予总

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一次性财政补助。二是支持企业设立

或捐赠基础研究公益基金。对企业、社会力量设立的基础研

究公益基金会在沪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，按照基金会投入的

50%给予共同支持。

3.着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外部环境，共有

4 条：一是支持企业使用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。对本市注

册企业利用大型科学仪器设施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开

展高水平基础研究产生的费用，通过“科技创新券”、张江

专项发展资金等给予补助。二是支持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

策。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

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，按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。

三是支持企业完善考核评价体系。引导国有企业主动布局基

础研究并加强考核，在年报统计表中单列基础研究支出类

目，根据规定加计视同于利润。对承担全国重点实验室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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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重点实验室等建设任务的企业，依托建设主体年度基础

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支出的比例不低于 10%。四是加强统计监

测和宣传引导。加强对企业基础研究活动的动态跟踪监测和

投入统计归集的指导。对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果、做

出重要贡献的企业，加强宣传鼓励。


